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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吉納法索總統龔保雷閣下應中華民國(臺灣)總統陳水扁閣下之邀請，偕同夫人於公元2006年11月19至23日正式率團訪問中華民國(臺灣)。

龔保雷總統閣下所帶領訪問團之主要團員包括：

-外交及區域合作國務部長魏韜國閣下，

-農業、水利及漁產資源國務部長狄亞羅閣下，

-財經暨預算部長鞏保磊閣下，

-住宅暨都市化部長巴瑟古閣下，

-布吉納法索駐中華民國大使沙瓦多哥閣下。

龔保雷總統閣下此行主要目的，在加強臺、布兩國友好及合作關係，並與陳水扁總統閣下就雙邊及多邊共同關切之議題充分交換意見。

兩國總統分別就兩國現況進行瞭解，並對目前和平穩定及對話氣氛表示滿意。陳水扁總統閣下再次誠摰恭賀龔保雷總統閣下於2005年11月順利獲選連任，並預祝龔保雷總統閣下為經濟社會發展與和平所作之努力持續獲致圓滿成果。

關於中華民國(臺灣)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之關係，兩國總統對中國當局持續以武力威脅臺灣感到遺憾，咸盼區域和平得以持續穩定。陳水扁總統閣下告知龔保雷總統閣下，首期之臺灣國安報告業已公布，並重申將致力與中國大陸在主權基礎上進行對談，期以協商促成臺灣海峽兩岸之和平穩定。

龔保雷總統閣下為此決定感到欣慰，認為充分展現中華民國(臺灣)政府對和平及穩定之關切。龔保雷總統閣下盼兩岸展開對談，為雙方之永久和平開創新局。

關於臺、布雙邊關係，兩國自1994年2月2日復交以來均定期召開雙邊合作混合委員會議，兩國總統對雙方持續加強之外交關係表示滿意，復對2006年4月召開之雙邊合作混合委員會決議之各項合作計畫所獲致之成果，感到滿意。兩國總統並重申兩國在各領域擴大合作之共同意願。

兩國總統另就雙方共同關切之人權、民主問題交換意見，同意持續加強國家治理，以謀求人民之真正福祉。

有關若干國家發生之社會危機及緊張情勢，兩國元首呼籲相關各界及國際社會以和平對話及協商方式促進永續和平，以給予人民，尤其是難民，一個安寧和諧之生活。兩國元首在此特別強調，國家獨立、主權及領土完整之原則必須予以尊重。

龔保雷總統閣下向中華民國(臺灣)政府重申，布吉納法索政府及人民將繼續協助臺灣加入國際組織，尤其是聯合國及其附屬專門機構。

除了與臺灣政府高層進行會談外，龔保雷總統閣下於訪問臺灣期間曾參訪若干經建、文化、歷史景點，另接見臺灣企業人士，鼓勵渠等赴布國投資。龔保雷總統閣下另亦接見布國在臺僑民及留學生。

龔保雷總統閣下對渠本人及訪問團於訪問臺灣期間，受到亞洲傳統熱烈、友好及殷勤之接待，向陳水扁總統閣下、中華民國(臺灣)政府及人民，表達誠摯謝忱。

龔保雷總統閣下邀請陳水扁總統閣下訪問布國，陳水扁總統閣下欣然接受邀請，訪問日期將經由外交管道確定。

本聯合公報於中華民國95年11月23日，即公元2006年11月23日在臺北市簽署。

中華民國（臺灣）總統　　　　　　布吉納法索總統
陳 水 扁　　　　　　　　　　　　龔保雷

﹏﹏﹏﹏﹏﹏﹏﹏﹏﹏﹏﹏
總　　統　　令
﹏﹏﹏﹏﹏﹏﹏﹏﹏﹏﹏﹏

	總統令
	中華民國95年11月20日


    任命陳惠平為臺北市動產質借處簡任第十職等處長。
    任命廖為為臺北市政府政風處簡任第十職等主任秘書。
    任命江美桃為臺北縣政府主計室簡任第十職等主任。
    任命劉振坤為雲林縣政府簡任第十一職等參議，莊妞媚為雲林縣政府簡任第十職等主任。
    任命陳進益以簡任第十二職等為花蓮縣政府簡任第十一職等參議。
    任命賴榮幸為臺東縣政府簡任第十一職等參議。
    任命王綺華、江明峰、李茂全、吳昊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蔡欣宏、何晨瑛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陳慧惠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徐逸倫、桑丕苓、王志成、柳昀志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林娟夷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郭詠平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林瑞彬、莊雅淳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許乃文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陳玠佑、黃明新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王建平、邱建臺、王耀寬、蕭四正、蘇殷德、許國志、廖祝宏、林添義、湯茂信、林旻蓉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張有德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戴一鳴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王順龍為薦任公務人員。
    派李莒光為薦派公務人員。

總　　　統　陳水扁

行政院院長　蘇貞昌

	總統令
	中華民國95年11月20日


    任命蔡文揚、張聖卿、錢震宇、蔡坤霖、李慶模、丁煌岳、張竣翔為警正警察官。

總　　　統　陳水扁

行政院院長　蘇貞昌

	總統令
	中華民國95年11月22日



    任命柯森耀以簡任第十三職等為外交部簡任第十二職等司長，陳新東以簡任第十二職等為外交部簡任第十一職等副司長，陳俊賢以簡任第十四職等為外交部簡任第十二職等司長，廖東周為駐吐瓦魯國大使館簡任第十三職等大使。
    任命鄭至臻為財政部簡任第十二職等主任秘書，吳仁、陳瑜朗、楊義勳為財政部臺北關稅局簡任第十職等關務監稽核，黃銘章為財政部高雄關稅局簡任第十職等關務監稽核。

    任命莊翠雲為財政部國有財產局簡任第十一職等主任秘書，王瓊玉為財政部國有財產局會計室簡任第十職等會計主任，蔡信三、林正榕為財政部國有財產局簡任第十一職等組長，李茂為財政部基隆關稅局簡任第十一職等關務監副局長，廖超祥為財政部基隆關稅局五堵分局簡任第十職等關務監分局長，黃文翰為財政部基隆關稅局桃園分局簡任第十職等關務監分局長，傅春成為財政部臺北關稅局簡任第十職等關務監組長，黃文忠為財政部臺北關稅局簡任第十職等關務監主任秘書，廖照雄為財政部高雄關稅局簡任第十職等關務監稽核。
    任命高雪為國立臺灣大學簡任第十職等專門委員，胡益芬為國立清華大學會計室簡任第十職等會計主任，黃靜華為國立臺灣海洋大學人事室簡任第十職等主任。
    任命陳玉珍、陳宏達、劉靜婉、黃東焄為臺灣高等法院檢察署簡任第十二職等檢察官，趙中岳為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檢察署簡任第十二職等檢察官，陳建年、許月雲為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檢察署簡任第十二職等檢察官。
    任命王文為福建金門監獄簡任第十職等典獄長。
    任命黃世洲為經濟部簡任第十一職等副處長，洪勝榮為經濟部水利署簡任第十一職等組長，賴丁甫為經濟部水利署第五河川局簡任第十一職等局長。

    任命林貴芳為經濟部中小企業處簡任第十職等副組長，馮本全為經濟部標準檢驗局簡任第十職等技正，張修德為經濟部標準檢驗局簡任第十一職等組長，田巧玲為經濟部水利署簡任第十一職等主任秘書。
    任命陳嘉榮為交通部中央氣象局氣象衛星中心簡任第十職等副主任，馬惠達為交通部觀光局簡任第十職等副組長。
    任命楊秋麗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張正宜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歐都綿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游雲興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李孟勳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蔡美慧、郭建宏、李靜萍、林在一、胡珠瑩、郭盈均、管婉伶、邱筱惟、王文龍、陳證吉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陳淑芳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丁士芳、曾姵菁、余佩珊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陳賢昌、陳大興、袁式允、林曉鴻、陳雅真、簡蕾如、侯瑾瑜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馬永祝、何惠婷、王世雄、謝李雲山、林偉斌、吳俊宗、林宇宏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陳由聖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劉振南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邱奕峰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蔡易芷、柯亮嬋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陳進西為薦任關務人員。

總　　　統　陳水扁

行政院院長　蘇貞昌

	總統令
	中華民國95年11月22日


    任命宋育瑋為警正警察官。
    任命楊振遠、林宗龍為警正警察官。

總　　　統　陳水扁

行政院院長　蘇貞昌

	總統令
	中華民國95年11月23日


    任命許炎煌為行政院主計處簡任第十職等權理簡任第十一職等副司長。
    任命陳弘基為駐多明尼加共和國大使館新聞參事處簡任第十職等一等新聞秘書。
    任命楊文慶為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簡任第十二職等參事，楊為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銀行局簡任第十二職等副局長。
    任命鄭希騰為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花蓮縣榮民服務處簡任第十一職等處長。
    任命陳柏嶂為南部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簡任第十職等副組長。
    任命郭克忠為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簡任第十職等權理簡任第十一職等組長，賴國祥為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簡任第十職等研究員兼組長。
    任命李柏昌為行政院勞工委員會南區勞動檢查所簡任第十職等組長。
    任命王廷俊、謝宗學、周瑞瓊、黃定環、陳秋月為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簡任第十一職等專門委員，陳怡潔為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簡任第十一職等視察，高凱聲為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簡任第十二職等技監。
    任命林欽章為臺灣彰化地方法院簡任第十二職等法官。
    任命張清貴為國家文官培訓所簡任第十職等研究員。
    任命石鼎安、謝博全、阮鵬碩、陳重佑、李宜娟、李冠輝、林銘輝、許方騰、葉俊亨、蔡耀慶、韋奇宏、陳祖輝、林佩貞、劉伊倫、林郁展、楊素卿、鍾秉旭、吳偉文、邱敏益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黃久菱、羅文俊、林柏壽、林瑞仁、吳寶芬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廖健雄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林季微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黃吉祥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郭威良為薦任公務人員。
總　　　統　陳水扁

行政院院長　蘇貞昌

	總統令
	中華民國95年11月22日

華總二榮字第09500158731號


茲授予日本前首相森喜朗特種大綬景星勳章。

總      統　陳水扁

行政院院長　蘇貞昌

外交部部長　黃志芳
	總統令
	中華民國95年11月21日

華總二榮字第09510066281號


法務部前部長陳定南，操履耿介，才猷練達。卒業國立臺灣大學法律系，旋自行創業，燦然有成。爰以民主運動崛起，棄商從政，高票連任兩屆宜蘭縣縣長，調劑農工商業發展，落實生態環境保育，振興觀光休閒旅遊，健全弱勢族群照護，直聲懋績，傳頌蘭陽。曾四度膺選立法委員，潛心法案審查，加速國會改造，務實求新，允孚輿望。尤以法務部部長任內，成立「查緝黑金行動中心」，誓言掃黑查賄；強化司法官專業訓練，厲行獄政興革，卓識閎議，創見多方。綜其生平，親民肅政，留甘棠之遺愛；廉慎勤能，成青天之令譽，盛德矩範，來葉垂馨。遽聞攖疾溘逝，長才未竟，軫悼殊深，應予明令褒揚，用示政府表彰賢彥之至意。

總　　　統　陳水扁

行政院院長　蘇貞昌

﹏﹏﹏﹏﹏﹏﹏﹏﹏﹏﹏﹏
專　　　　　載
﹏﹏﹏﹏﹏﹏﹏﹏﹏﹏﹏﹏
總統頒授日本前首相森喜朗勳章典禮

總統於中華民國95年11月22日上午10時在總統府3樓大禮堂頒授日本前首相森喜朗「特種大綬景星勳章」乙座，以表彰渠長期致力促進臺、日兩國友好合作關係所成就之卓著功勳。授勳時，總統府秘書長陳唐山、第三局局長劉溪泉、國家安全會議諮詢委員林成蔚、外交部次長張小月、駐日本代表處代表許世楷伉儷、亞東關係協會會長羅福全、執行長羅坤燦、日本前首相森喜朗夫人、日本交流協會台北事務所所長池田維、日本小松市市長西村徹伉儷及隨行訪問之日本友人等在場觀禮。

﹏﹏﹏﹏﹏﹏﹏﹏﹏﹏﹏﹏
總統活動紀要
﹏﹏﹏﹏﹏﹏﹏﹏﹏﹏﹏﹏
記事期間：

95年11月17日至95年11月23日
11月17日（星期五）
˙蒞臨「轉型正義：台灣歷史問題系列座談會」致詞（台北市台大醫院國際會議中心）

˙電賀三位順利連任並即將出掌美國國會要職眾議院「歲計」（ways and means）委員會候任主席藍格（Charles Rangel）、參議院共和黨新任黨鞭羅特（Trent Lott）及參議院「台灣連線」共同主席強森（Tim Johnson）等3位參眾議員
˙會晤馬紹爾群島共和國總統諾特（Kessai Note）伉儷
˙接見參加「2006年第55屆世界杯調酒大賽」傳統組冠軍龔慧君及國際調酒協會成員 
11月18日（星期六）
˙蒞臨2006年「國中有國：憲法原住民族專章」學術研討會開幕典禮並致詞（台北市私立中國文化大學推廣部建國本部國際會議廳）
11月19日（星期日）
˙無公開行程
11月20日（星期一）
˙軍禮歡迎布吉納法索總統龔保雷（Blaise Compaore）伉儷（總統府府前廣場）

˙會晤布吉納法索總統龔保雷伉儷（總統府）
11月21日（星期二）
˙接見我國參加亞太經濟合作會議（APEC）經濟領袖會議領袖代表台積電董事長張忠謀及代表團團員

˙接見聖克里斯多福總理道格拉斯（Denzil Douglas）

˙接見日本前首相森喜朗（Mori Yoshiro）
11月22日（星期三）
˙授勳日本前首相森喜朗（Mori Yoshiro）（總統府）
˙陪同布吉納法索總統龔保雷（Blaise Compaore）伉儷參觀台南縣成大酒廠（台南縣仁德鄉）
˙陪同布吉納法索總統龔保雷伉儷參觀益華吳郭魚養殖場（台南縣學甲鎮）
˙國宴款待布吉納法索總統龔保雷伉儷及代表團（高雄縣圓山飯店）
11月23日（星期四）
˙主持我國參加2006年第15屆杜哈亞洲運動會代表團授旗典禮並致詞（高雄市左營國家運動選手訓練中心）

˙視察多功能經貿園區（高雄市前鎮區）

˙接見馬拉威共和國外交暨國際合作部長班達（Joyce Hilda Banda）及其夫婿

˙與布吉納法索總統龔保雷（Blaise Compaore）進行會談並簽署聯合公報
﹏﹏﹏﹏﹏﹏﹏﹏﹏﹏﹏﹏
副總統活動紀要
﹏﹏﹏﹏﹏﹏﹏﹏﹏﹏﹏﹏
記事期間：

95年11月17日至95年11月23日
11月17日（星期五）
˙無公開行程
11月18日（星期六）
˙蒞臨「第3屆全國育幼院運動大會」開幕致詞（台北市台灣師範大學綜合體育場）

˙蒞臨「第6屆婚姻節」慶祝大會致詞（台北市公務人力發展中心）

˙蒞臨「草山甘仔打擊樂團」音樂會（台北市榮星花園）
11月19日（星期日）
˙無公開行程
11月20日（星期一）
˙陪同　總統軍禮歡迎布吉納法索總統龔保雷（Blaise Compaore）伉儷（總統府府前廣場）

˙會晤布吉納法索總統龔保雷伉儷（總統府）
11月21日（星期二）
˙無公開行程
11月22日（星期三）
˙陪同  總統國宴款待布吉納法索總統龔保雷伉儷及代表團（高雄縣圓山飯店）
11月23日（星期四）
˙接見95年律師高考榜首陳俊翰同學
﹏﹏﹏﹏﹏﹏﹏﹏﹏﹏﹏﹏
總統府新聞稿
﹏﹏﹏﹏﹏﹏﹏﹏﹏﹏﹏﹏
總統接見我國參加APEC領袖會議代表團
中華民國95年11月21日

　　陳總統水扁先生今天上午接見我國參加APEC領袖會議代表團，對張忠謀董事長代表他出席本屆APEC非正式領袖會議，以及顧問、團員們的協助，讓我國參加本次APEC任務得以圓滿完成，代表政府與人民表達謝忱。

　　總統表示，APEC非正式領袖會議中21個會員體領袖發表宣言，提出三大呼籲：一、拓展自由貿易與投資；二、強化人類安全；三、構建更堅固的社會與充滿活力的和諧社群。在宣言內並對我國及澳洲率先捐助「APEC支援基金」的貢獻表示肯定。總統也注意到，本年領袖宣言中特別強調持續APEC改革，希望能在APEC秘書處建立更有效的執行機制，以落實APEC各項政策與倡議。

　　總統指出，回顧過去十幾年，台灣參與APEC一方面積極貢獻，一方面分享其他會員體的智慧，可說是獲益良多。隨著APEC架構下的實質化議題日趨多元，APEC本身刻正積極推動效率改革與效能提升之際，我國政府各部門有關APEC事務的運作流程也應該要配合作同步檢討，希望行政院各相關部會必須要透過深入的檢討，建立更有效的執行機制。

　　總統致詞內容全文為：

　　這次我國參加APEC會議，非常成功。首先本人要代表政府與人民由衷地感謝張董事長忠謀先生代表本人、代表國家出席本屆APEC非正式經濟領袖會議，也要由衷感謝各位顧問、團員的協助與辛苦，使本次APEC任務得以圓滿完成。而這次張領袖代表還搭乘總統專機前往越南開會，這是歷史上的首次，當然別具意義。 

　　這次的成功，主要是我們選擇了張領袖代表這樣一個非常適當的人選，在各方面的條件都非常地優秀，也代表了我國在高科技產業與經濟發展上傲人的成就，國際知名度很高，布希總統第一句話就說：「我知道你是誰！」。當然，所有參與準備工作以及同行的顧問、團員、還有包括我越南駐處同仁與台商們，大家通力合作，也促成了這次任務的圓滿達成。

　　當然，我也要特別感謝張領袖代表的夫人為我們的外交打拚，和其他與會領袖夫人的互動頻密良好，特別是跟美國總統布希夫人蘿拉女士相談甚歡，事先作了很多的功課，讓蘿拉女士印象深刻，這種精神真的讓我們非常高興、佩服與感動。

　　今年本人雖然無法親自出席，但是對整個會議的進行及所達成的共識都在第一時間有所了解。特別是張領袖代表在會議中，除了第1天代表台灣率先表達支持「杜哈回合復談」與發展「亞太自由貿易區」的立場，贏得布希總統等多國領袖的支持之外，張領袖代表在第2天針對「消弭貧富差距與數位落差」議題所闡述的「數位光譜」思維，更為APEC在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領域方面，提供了一個嶄新的概念，深獲與會各國領袖的讚揚。對張領袖代表在會議中稱職、優異的表現，本人謹再次表達高度的肯定之意。

　　除了正式會議的議程外，張領袖代表在正式的雙邊會談與社交場合和他國領袖們也有很好的互動，同時圓滿達成本人當面所交付的任務。此外，張領袖代表也利用空檔接受包括美國、日本、越南等國際媒體專訪，為台灣發聲，也扮演了最佳代言人的角色，不愧是「台灣之光」。

　　APEC非正式領袖會議在19日圓滿閉幕，21個會員體領袖發表宣言，提出三大呼籲：分別是拓展自由貿易與投資；強化人類安全；以及構建更堅固的社會與充滿活力的和諧社群。宣言內並對我國及澳洲率先捐助「APEC支援基金」的貢獻表示肯定。本人也注意到，本年領袖宣言中特別強調持續APEC改革，希望能在APEC秘書處建立更有效的執行機制，以落實APEC各項政策與倡議。

　　回顧過去十幾年，台灣參與APEC一方面積極貢獻，一方面分享其他會員體的智慧，可說是獲益良多。隨著APEC架構下的實質化議題日趨多元，APEC本身刻正積極推動效率改革與效能提升之際，我國政府各部門有關APEC事務的運作流程也應該要配合作同步檢討，希望行政院各相關部會必須要透過深入的檢討，建立更有效的執行機制，將歷次APEC領袖及部長宣言所提各項政策與倡議，以及歷次雙邊會談協議事項，能夠納入行政院院會管制辦理。我們要特別請行政院蘇院長召集相關部會首長，研擬具體辦法落實執行。

　　最後，要再一次感謝張領袖代表與夫人、各位顧問與首長同仁、先進們的辛勞與貢獻。本屆台灣APEC代表團以實質的努力與貢獻，彰顯台灣民主、自由與繁榮進步的價值，進而贏得APEC所有會員體及國際社會的尊重，不僅是代表團的光榮，也是全體國人同胞的驕傲。
　　我國參加APEC領袖代表團，上午由領袖代表台積電董事長張忠謀率領，前來總統府晉見總統，總統府秘書長陳唐山也在座。

副總統出席「第六屆婚姻節」慶祝大會

中華民國95年11月18日

　　呂副總統秀蓮女士今天上午出席在公務人力發展中心所舉辦的「第六屆婚姻節」慶祝大會，期勉在國人與政府共同努力下，「陽光家庭」計畫能順利推動，同時成立「小秀才愛讀班」與「陽光晚霞村」，讓幼兒與老人家都能得到最好的教養與照護，促進社會的祥和溫馨。

　　副總統致詞時表示，過去婚姻是終身大事，但這幾年卻因面臨社會生態丕變，而有了觀念上的轉化，例如，據日本媒體報導，日本社會男性公務員退休後不僅將面臨無業，同時將面對失婚，因為另一半可能會與他爭取退休金。傳統保守的日本社會都已產生如此基本變化，可以想見台灣社會同樣面對社會結構變化的問題。

　　副總統表示，婚姻有美滿，也有失敗的例子，但無論如何，探究婚姻觀念與社會生態的變化，以作必要因應，則是政府與民眾的重要課題。她以數據指出，1975年，也就是她開始推行新女性主義運動時，女性初婚年齡約為22.4歲，今天已增至27歲，晚婚現象產生；而當時30歲以上仍未婚的女性比率為3%，今天卻已高達10.3%；以男性而言，30年前初婚年齡為27.2歲，現在則是31歲，可見，晚婚、甚至不婚已是台灣社會趨勢。

　　副總統進一步表示，以往大家認為「多子多孫多福氣」，現在則因為種種原因不婚、不生、不育，少子化的推波助瀾下，現今生育率每對夫妻僅生1.12個小孩，加以健康醫藥條件的有效改善，老年人口日漸增加，人口結構失衡，也是社會問題之一。另外，台灣離婚率在30年前是0.47對，現在已是2.75對，比率之高為亞洲之最，後續效應，都是值得我們關注的社會現象。

　　副總統告訴現場與會者，以前有所謂「法不入家門、清官難斷家務事」的觀念，但現在不同，家事就是國事，因家庭問題而引發的社會問題，政府與國人必須共同面對、解決，因此，她推動「陽光家庭」計畫，就是希望能為社會上需要照顧的民眾，提供多一些保障與關懷，讓他們能受到溫暖陽光的照拂，生活得快樂安康。副總統指出，該計畫期盼能補政府法令之不足，甚至在某層面結合民間與政府力量，落實教養、安居措施，未來她期盼能在社區或村里成立「小秀才愛讀班」，讓屬於低收入戶的小朋友們能在一起讀書、專心學習、汲取知識；此外，為老年長者成立「陽光晚霞村」，讓退休的老人家們能在無憂的天地裏，學習歌唱、舞蹈、手工藝，分享彼此心得，讓他們生活得安心快樂。

　　副總統表示，婚姻不該再只是王子與公主過著幸福快樂的日子，而應將之視為人生挑戰的開始，兩人齊心努力創造成功的婚姻，因為成功美滿的家庭不只是人生的幸福，更是政府的福份，她期勉在場許許多多年事已高的長者，愈老愈年輕才是最重要的，只要頭腦進步、心情愉快，就會愈來愈年輕，人生也會充滿活力與陽光。

　　致詞後，副總統並與在場陪同的內政部部長李逸洋等人共同推動「回家愛家」大型氣球，為活動掀起最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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